2009年衡阳市卫生局直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
招 聘 专 业 技 术 人 员
简      章
市卫生局直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因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，按照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面向社会招聘专业技术人员74名，特制定本简章。

一、招聘单位、专业及职数
	单    位
	专  业
	职数（名）
	条     件 

	市中心医院
（联系电话：8275766，联系人：周素英）
	财    会
	1
	限湖南大学、湖南商学院会计专业
统招全日制本科毕业生

	市第一人民医院
（联系电话：2523227，联系人：贺遵伟）
	临床医疗
	6
	国家公立一级院校全日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

	
	耳鼻喉
	1
	国家公立全日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

	
	麻    醉
	2
	国家公立全日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

	
	影像诊断
	3
	国家公立全日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，功能科：1男，高1.70m以上

	
	投    照
	1
	国家公立全日制统招大专以上学历，男性，高1.70m以上
高1.70m以上

	
	医疗器械维修
（生物医学工程）程）
	1
	国家公立全日制统招大专以上学历，男性

	市中医医院
（联系电话：8137768，联系人：王俊杰）
	针    推
	2
	全日制本科，男性

	
	中医临床
	1
	全日制本科

	
	中医外科
	1
	全日制本科，男性，肛肠专业

	
	西医临床
	1
	全日制本科

	
	检验专业
	1
	全日制本科

	
	病理专业
	1
	全日制本科

	
	放射专业
	2
	全日制本科

	
	西医临床
	1
	全日制本科，从事特检工作

	
	护    理
	5
	全日制本科

	
	药    学
	5
	全日制本科

	
	财    会
	2
	全日制本科

	市第三人民医院
（联系电话：8528229，联系人：别淑惠）
	临床医疗
	4
	国家公立统招（高升本）全日制应届本科

	
	医学影像
	3
	国家公立统招（高升本）全日制应届本科，男性优先

	市疾控中心
（联系电话：8215072，联系人：李慧萍）
	医学影像
	2
	大专以上学历

	市第五医院
（联系电话：8499725，联系人：谭央莲）
	临床医疗
	6
	本科，中级职称2人

	
	医学影像
	2
	本科

	
	麻醉学
	1
	本科

	
	医学检验
	1
	本科

	
	药学
	1
	专科以上

	
	口腔
	1
	大专

	
	护理
	2
	本科

	
	财会
	1
	大专

	
	文秘
	1
	本科，中文专业

	市第一精神病医院
（联系电话：3134139，联系人：胡化平）
	临床医疗
或精神卫生
	4
	本科以上学历

	
	护    理
	5
	大专以上学历

	
	临床检验
	2
	大专以上学历

	
	会    计
	1
	大专以上学历

	合   计
	74人


二、招聘条件

1、政治思想素质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，热爱卫生事业，遵纪守法，身体健康；

2、学历要求：国家公立高等院校全日制专科（第一学历）以上毕业生（各单位招聘的职数和学历要求以上表公布的为准）。

3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聘用：持虚假证件报名的；受过刑事处罚、劳动教养的；参与非法组织的；近三年内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的；在道德方面存在严重过错，在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；有其他严重问题的；学历未得到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。

三、招聘程序

（一）报名和资格审查 

1、报名时间、地点：2009年5月18日—5月20日，在市直卫生系统用人单位人事科报名（每天报名时间：上午8：30—下午5：30时，中午不休息），各用人单位人事科科长负责具体报名工作。

2、考生报名时需要提交本人毕业证、身份证原件、近期免冠1寸正面照片2张；

3、公开报名未达到1：3比例的专业由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用人单位商定是否开考；

4、报名程序：本人填写《报名登记表》、接受资格审查、缴纳招聘考试费。  

（二）实践技能考核和理论考试时间和地点：见《准考证》（由用人单位电话通知考生到报名单位人事科领取《准考证》）

（三）实践技能考核、理论考试程序

1、实践技能考核：在市招聘办的指导和监督下，由各用人单位组织专家对资格审查合格人员进行实践技能考核，按照拟招聘岗位计划数1：3的比例由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理论考试人员，实践技能考核分数占总成绩的50%。

2、理论考试：由市招聘办统一组织实施。内容：分为综合知识及专业知识两类，综合知识占10%，专业知识占90%，合成笔试成绩，笔试成绩总分占总成绩的50%;考试时限为180分钟(综合知识和专业知识分别为60分钟、120分钟)；试卷由市招聘办统一组织专家封闭式命题制卷。 

四、体检
招聘领导小组根据理论考试情况，划定理论考试合格线，并将理论考试合格者的成绩与其实践技能考核成绩相加，所得总分由高分到低分，按计划录用人数等额确定体检人员；体检如出现不合格的，则从报考同一专业人员中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递补。 

体检费用由应聘人员自理。对体验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结果公布3日内申请一次复检。

五、公示
体检合格人员，分别在衡阳党政门户网、衡阳市卫生局网及用人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7天。

六、录取聘用
预录人员经公示无异议后，
于7月5日前将毕业证书原件交用人单位，经招聘领导小组对其资格进行最终审定后，确定录取聘用人员。

七、人事代理

录取聘用人员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聘用合同，由市人事局实行人事代理，代理期为1～3年；代理期间，取得相应专业执业资格，经考察合格后，办理进编手续，对没有取得相应专业执业资格或考察不合格的人员，代理期满后解除聘用合同。 

八、各职能部门职责

市人事局负责宏观指导，市卫生局负责具体组考工作，市监察局全程监督。 

九、严肃招考工作纪律

为确保招聘工作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，市人事局、市卫生局和用人单位要认真负责，紧密配合，确保各个环节工作顺利进行；要严格把好资格审查、考试、考核关，认真落实招聘工作的有关规定；严格招聘工作纪律，对违犯有关纪律的，要依纪依法进行查处。构成犯罪的，按程序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十、组织领导

为切实加强公开招聘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市卫生系统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，副市长许满意任组长，市卫生局局长赵安民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市人事局局长郭林春任副组长，王晓康、段晓赛、王东安为成员；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主任由王晓康、段晓赛担任，副主任由全金文、何信勤、周胜利担任。

咨询电话：8220025（市卫生局）  2896686（市人事局）

监督电话：8866769（市监察局）

衡阳市市直卫生系统招聘专业技术人员领导小组办公室

二00九年五月十二日  
